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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遊說登記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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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記目的及方式
遊說行為登記目的，在使後續登記資料及
遊說支出帳冊公開，滿足外界知的權利，
以供全民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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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登記制

事前登記制逐案登記制



➢全部登記
只要有遊說行為，均須登記

➢事前登記
進行遊說前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記

➢逐案登記
１個遊說議題視為１次遊說案，應逐案申請登記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指定遊說專責單位或人員
受理登記

➢所屬機關核准與否，均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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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

年度 遊說者 被遊說者 遊說之目的及內容

110
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士)

協會 全體立法委員 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110
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全體立法委員 消防人員設備法草案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特殊教育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公教人員保險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私立學校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工會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師資培育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高級中等教育法

110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全體立法委員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遊說案件例舉 (至110.06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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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遊說
(個人)

自行遊說
(團體)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遊說書表格式係依據適
用人員的不同來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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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符合「被

遊說者」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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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為「法令」、「政策」、「議案」

遊說者須與遊說標的有關



(二)遊說登記案件之審核

1. 申請書內容是否完整(§13I)：

➢採要件主義

➢登記事項不符法定程式或應具之書件不
全，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限
期補正

2. 是否符合第2條有關「遊說」、「遊說
者」及「被遊說者」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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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法第2條
◆本法所稱遊說，指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

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而以口
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本法所稱遊說者如下：

1. 進行遊說之自然人、法人、經許可設立或備案之人民團體
或基於特定目的組成並設有代表人之團體。

2. 受委託進行遊說之自然人或營利法人。

◆本法所稱被遊說者如下：

1. 總統、副總統。

2. 各級民意代表。

3.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正、副首
長。

4.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之人員。



3. 與遊說標的是否有關(§4I)：

遊說者與遊說標的有關與否的認定，在自然
人，遊說者須能提出資料或文件釋明；至於
法人或團體部分，須與該法人或團體自身權
利或利益有關，始得遊說。

4. 受託遊說者是否符合第4條第2項之資格

5. 是否為不適用遊說法之行為(§5)；如屬之，
則毋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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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法第4條第2項

◆受委託進行遊說者，以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及格領有證書目前執業中之自然人或章程中載有
遊說業務之營利法人，並向主管機關備案者為限

遊說法第5條

下列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

◆外國政府或政府間國際組織派駐或派遣之人員所為
職務上之行為。

◆人民或團體依其他法規規定之程序及方式所為之申
請、請願、陳情、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6. 有無不得遊說之情事

 有無違反第7條外國政府等在我國進行遊說

之委託與禁止遊說事項規定

 有無違反第8條大陸、港、澳地區人民等自行或委
託遊說之禁止規定

 有無違反遊說法第10條有關曾擔任公職者之旋轉
門條款

 有無違反第11條受委託擔任或受指派進行遊說者
之消極資格限制

 有無違反第12條民意代表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
事業遊說之限制

※上開③、④及⑤項，目前均由遊說者於登記申請書具結方
式為之，惟被遊說者所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作實質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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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不
得自行或委託遊說

遊說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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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第2條第3項被遊說身分者
第1、3、4款人員不得向曾服務機
關遊說之時間計算

112345年

離
職
日 2 3年

離職前5年內
曾服務之機關

離職後3年內
均不得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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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遊說-自然人 填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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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遊說-法人或團體填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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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遊說-法人或團體填表範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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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核之通知：

◆符合規定者
遊說登記經審核符合規定並核准者，被遊
說者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並於通知書中
載明進行遊說應注意事項

◆不符合規定者
申請遊說登記案件，應備具之書件不全或不
符規定者，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敘明理由，
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經通知遊說者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後仍不符規定
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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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種通知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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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登記之內容有變更或遊說期間有延
長之必要時，應為變更登記

２.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時，其所屬機
關應通知遊說者；遊說者應申請變
更登記，始得進行遊說

３.遊說終止後10日內則應為終止登記

(四)遊說變更登記、終止登記

被遊說者
所屬機關

＊故意登記不實而進行遊說者，處20萬元至100萬元罰緩（§22Ⅰ）
＊情節重大者，受理機關得拒絕該遊說者1年期間之登記申請（§22Ⅱ）
＊未申請變更或終止登記者，處10萬元至50萬元罰鍰（§23III）

遊說者

書表/1-2自行遊說之自然人登記事項變更申請表970325.doc
書表/1-3自行遊說之自然人遊說終止申請書970325.doc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於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
時之通知義務：

➢ 按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之情
形，遊說者係處於被動地位，
無從及時掌握渠等人員職務
之異動，其欲繼續進行遊說，
因遊說對象發生更迭，客觀
上將發生遊說不能之情形，
是以，為避免日後實務執行
上發生疑義，被遊說者所屬
機關負有遊說者離職或停職
時之通知義務。

➢ 所稱離職，包括被遊說者卸
任、調職、辭職、免職、撤
職、解職、罷免、死亡及其
他職務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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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者應自事實變更之
日起5日內申請 (§13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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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者未依本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而不得
進行遊說時，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於遊說登
記資料註記，俾確保遊說資料完整性

◆不得變更情形：

➢遊說登記係採「逐案」登記制，即一遊說議題，
視為一遊說案，倘遊說議題變更，原案須辦理終
止，並另案申請遊說登記，不得辦理變更登記。

➢自行遊說之「遊說者」，以及委託遊說之「委託
人」，亦屬不得變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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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終止後10日內則應
為終止登記 (§13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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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登記而進行遊說行為之處理

不得遊說
而進行遊說者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不受理其登記
並以書面通知之

被遊說者
應

拒絕遊說

未及拒絕者
應通知其

限期補行登記

被遊說者
應

拒絕遊說

得遊說
卻未依法登記
而進行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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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補行登記通知函內
應提醒需檢附文件



(五)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之登記(§16)

➢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7日內，
應將下列事項通知專責單位
或人員登記：
1. 遊說者

2. 遊說之時間、地點及方式

3. 遊說之內容

➢未通知登記者，處10萬元至
5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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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說財務申報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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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報目的及方式

遊說財務申報目的，在將遊說者花費多少資
源影響立法或行政部門攤在陽光下，以供全
民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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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申報制

逐年申報及遊說
終止申報制逐案申報制



(二)遊說者填造「財務收支報表(表格5)」
之注意事項：

➢申報對象：包括自行遊說者及受委託遊說者

➢申報時點：

1.按年度申報：
應填載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遊說活動相
關之經費收支情形，但核准之遊說起始日在後
者，自該核准日起至12月31日止。

2.辦理遊說終止登記時申報：
應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報當年度1月1日起至
遊說終止日止之財務收支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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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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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遊說終止登記時申報】



◆受理申報對象：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審核：

➢財務收支報表記載不完備時，被遊說者所屬

機關應通知遊說者補正。（細則§18）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對於遊說者之申報應審核
是否符合填表注意事項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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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申報之審核



(四)遊說者的財務登錄狀況

➢立法院97年至109年度之遊說者年度收支報表
計303件，其中申報花費金額超過1萬元計有
22件，花費最高為新臺幣4萬8,280元整。

➢就遊說金額超過1萬元之案例分析，花費最多
的依序為「交通旅運費」、「研究費用」、

「業務費用」及「人事費用」

備註:

美國遊說公開法規定，受委託遊說者總收入未超過5千

美元，活動支出未超過2萬美元者，毋須登記為遊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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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說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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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按季於電信網路或政府公報
公開下列事項：

1、遊說者申請遊說登記之資料

2、遊說者申報之財務收支報表

3、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登記事項

◆任何人對遊說登記及財務收支報表，得申請閱覽、
抄寫、複印或攝影

42

◆ 目的：
貫徹遊說行為透明化，使民眾瞭解「誰」
為「何事」在遊說立法或行政部門



◆辦理機關：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公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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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時點：
每季開始30日內，將前1季受理之登記事
項及財務收支報表公開

◆公開方式：
➢公開於電信網路、刊登政府公報或其他出
版品

➢建議於機關網站建置「遊說資訊專區」，
集中放置遊說公開資料，並以案號為依據，
按季更新，以便利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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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限制：

➢遊說資料之公開，除涉及國家機密、隱私
等事項不得公開外，以盡量公開為原則。

➢應公開之書表文件，如涉及依法受保護之
個人資料者，專責人員應以浮貼方式覆蓋
個人資料，再將文件影印、掃描後上網。

◆保存方式：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對遊說登記事項
及財務收支報表，應逐案彙整列冊，
保存5年；保存年限，自遊說終止
登記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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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將依法受保
護之個人資料覆蓋後才
將文件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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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公聽會之通知義務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於遊說者登記遊說
期間內，舉辦與遊說內容相關之公聽
會時，應通知遊說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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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列管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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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辦理

機關

績效衡

量指標

110年

績效目標值

促進公開
透明，防
止利益衝
突

辦理遊說
法宣導活
動及教育
訓練工作
，落實遊
說登記制
度

定 期 提
報 宣 導
、 修 法
檢 討 及
登 記 情
形

內政部
、各機
關(監
察院)

內政部：

定期完成遊說
宣導活動及教
育訓練工作、
辦理遊說登記
案件統計

各機關：

定期提報遊說
案件登記情形
送內政部彙整

內政部：

辦理遊說法宣
導活動及教育
訓練工作、遊
說登記案件統
計

各機關：

定期提報遊說
案件登記情形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列管項目(續)

53

◆各機關遊說案件受理情形及概況，應按月填報
「遊說案件受理情形調查表」及「遊說案件概
況表」，於次月10日前以函送內政部

◆遊說法數位學習課程建置於「e等公務園+學習
平臺」網站，請加強宣導並鼓勵同仁上網學習

◆建議於機關網站建置「遊說資訊專區」



四、遊說與陳情、關說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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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程序與要件

陳
情

關
說

遊
說

標
的
：
是
否
為
具
體
個
案

具
體
個
案

非
具
體
個
案

是否為
遊說法
第 5條
所稱不
適用該
法行為

對象:
是否為
遊說法
第 2條
第 3項
所定人
員

否

否

是否
影響
法令、
政策
或議
案之
意圖

否是

o
適
用
遊
說
法

(不適用遊說法)

是 是 是
否
公
開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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